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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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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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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或建议，请反馈给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湖

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 １９ 号，邮编：４３００７１，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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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１　为规范大空间建筑改建方舱庇护医院的技术要求，满足

医疗服务功能需求，遵循应急性、临时性、简易性、经济性的原

则，制定本规程。

１０２　本规程适用于既有大空间建筑改建方舱庇护医院的设计、

施工、验收、运维、拆除及恢复。

１０３　改建的方舱庇护医院可收治呼吸道传染病轻症患者及国

家卫生健康行政管理部门要求收治的其他患者类型。

１０４　大空间建筑改建方舱庇护医院除应符合本规程规定外，

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和现行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有关

标准的规定。

·１·



２　术　　语

２０１　大空间建筑　ｌａｒｇｅｓｐａｃ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具有相对高大、宽敞空间，能够提供收治大规模轻症患者空

间的建筑。

２０２　方舱庇护医院　ｆａｎｇｃａｎｇｓｈｅｌｔｅ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用于临时医学隔离、分诊、监

测、转诊、提供基本医疗照护、保障基本生活与社交的场所。

２０３　污染区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ｅｄｚｏｎｅ

用于患者接收、诊疗及可能被其血液、体液、排泄物和病原

微生物等物质污染的区域。

２０４　清洁区　ｃｌｅａｎｚｏｎｅ

不会被患者血液、体液、排泄物和病原微生物等物质污染的

区域。

２０５　缓冲间　ｂｕｆｆｅｒｒｏｏｍ

相邻不同卫生安全等级区域之间形成的卫生安全间隔小室。

２０６　卫生通过　ｈｙｇｉｅｎｅｐａｓｓａｇｅ

不同卫生安全等级区域之间，医务人员及其他工作人员进行

换鞋、更衣、沐浴、洗手等卫生处置的通过式空间。

·２·



３　基 本 规 定

３０１　可改建为方舱庇护医院的大空间建筑应根据区域卫生规

划、防疫防灾规划和应急预案要求以及现状条件分析评估结果进

行确定，并应在床位容量、功能布置、设备设施、物资保障等方

面采取相应措施，确保在不影响大空间建筑平时使用的前提下，

提高综合利用率。

３０２　应充分结合和利用大空间建筑的选址布局、空间划分、

交通组织、防火设施、结构体系及机电系统，并应满足 “改建

快、低成本、易恢复”的基本要求。

３０３　方舱庇护医院宜采用大型展览建筑、体育建筑进行改建，

也可采用耐火等级为一级、二级的单层或多层的通用仓库或厂房

等大空间建筑进行改建。当选用大空间建筑二层时宜选择至少有

２台电梯的建筑。

３０４　拟改建为方舱庇护医院的大空间建筑应满足下列条件：

１　远离易燃易爆有害气体的生产和储存场所；

２　远离食品和饲料加工生产企业区域；

３　地形平坦、有利于排水、空气流通、市政设施完备；

４　交通便利，易于人员转运和物资运送；

５　具备开阔室外场地，且利于封闭管理；

６　场地宜与２条城市道路相邻，并应具备至少２个独立出

入口；

７　宜邻近医疗卫生机构。

３０５　可改建为方舱庇护医院的大空间建筑的防火设计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６的有关规定，结

构状况应安全良好，设施设备应运行正常，并应采用相关技术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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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对状况进行有效的检测和评估。

３０６　被选择改建为方舱庇护医院的大空间建筑应进行改建方

舱庇护医院的专项设计，相关技术资料应在当地卫健部门备案

存档。

３０７　被选择改建为方舱庇护医院的大空间建筑的所有权人或

托管使用单位应开展日常维护，定期进行检查、演练。

３０８　方舱庇护医院的防火设计，应充分结合和利用大空间建

筑的防火分区面积、安全疏散距离、安全疏散宽度、消防设施设

备；根据消防安全评估和检测结果，大空间建筑可增加配置移动

消防灭火器材，应建立健全的消防管控制度，应加强消防巡查、

消防车辆２４ｈ室外驻场备用等措施，保障方舱庇护医院运行期间

的消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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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总平面布置

４０１　总平面布置应合理进行功能分区、洁污分区，各类流线

组织应清晰明确。

４０２　功能区域应按照医疗功能需求划分，应包括院前区、收

治用房、医护及其他工作人员工作用房、卫生通过、保障用房等

（图４．０．２）。

４０３　院前区的患者出入口附近应设置接送收治人员车辆停靠

区及管理人员、司机工作与临时休息用房，场地出口附近应设置

车辆冲洗消毒设施。

４０４　收治传染性疾病患者的方舱庇护医院总平面应划分污染

区、清洁区，院前区、收治用房、污染区保障用房应为污染区，

医护及其他工作人员工作用房、清洁区保障用房应为清洁区，并

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污染区、清洁区应分设出入口，且互相距离不应小

于２０ｍ；

２　污染区内的建筑及设施与清洁区内建筑、院区外周边相

邻建筑之间的绿化隔离距离不宜小于２０ｍ，当不具备绿化条件

时，隔离距离不宜小于３０ｍ。

４０５　收治传染性疾病的方舱庇护医院宜单独设置医疗废弃物

转运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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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０．２　方舱庇护医院功能区域布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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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建 筑 设 计

５１　一 般 规 定

５１１　临时建筑的布局应与功能要求、管理方式相适应，应合

理规划建筑功能分区，合理组织车流、人流、物流的运行路线。

５１２　各类用房的对外出入口处应设置雨棚，用于患者出入及

物资运送的对外出入口应设置无障碍通道。

５１３　卫生间、淋浴间、盥洗区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患者使用的卫生间、淋浴间、盥洗区宜选择在室外污染

区临时搭建或采用移动式卫生间、淋浴间、盥洗区，有条件时可

选用防疫型卫生间、淋浴间、盥洗区。位置宜在当地主导风向下

风向处并远离餐饮区和供水点。患者卫生间厕位、淋浴间、盥洗

区配置指标应符合表５．１．３的规定。

表５１３　患者卫生间厕位、淋浴间、盥洗区配置指标

设施 数量

卫生间厕位 每１００人应设１０个～１５个厕位

淋浴间 每１００人应至少设３个淋浴间

盥洗区 每１００人应设１０个～１５个盥洗龙头

２　患者与医务及其他人员的卫生间、淋浴间、盥洗区应分

开设置。

３　传染病患者不应使用大空间建筑内部未经改建的卫生间、

淋浴间、盥洗区等用水房间。

４　室外卫生间、淋浴间及盥洗区与大空间建筑之间应设置

专用通道，并应满足无障碍要求。

５１４　方舱庇护医院内应设置具有引导、管理、消防疏散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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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标识系统。

５１５　产生噪声和振动的设备机房应采取消声、隔声、减振

措施。

５１６　地沟、变形缝、管沟等不间断设施，在跨越清洁区、污

染区时，应采取封堵措施。

５１７　医疗垃圾和生活垃圾应分别处置，医疗垃圾、生活垃圾

暂存间的地面、墙面应采用耐冲洗、易消毒的材料。

５１８　所有隔断应采用难燃或不燃的环保材料，表面宜耐擦洗、

易消毒、防腐蚀。

５１９　方舱庇护医院室内人员密集场所，以及使用频繁、污损

风险较大的区域，宜根据原楼地面情况，采用干铺卷材进行保

护，干铺卷材应采用难燃或不燃的环保材料。

５２　收 治 用 房

５２１　收治用房应自成一区，并应与卫生通过有方便联系的

通道。

５２２　收治用房应由入院区、收治区、检查治疗区、出院区

组成。

５２３　入院区应设置入院预检登记处、安检消毒处、寄存处等

用房。

５２４　收治区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收治区应设置病床区、医护工作区、抢救室、配餐间、

开水间、污物间、洁具间、安保及后勤办公用房，以及按照本规

程第５．１．３条规定设置的患者卫生间、患者淋浴间、患者盥洗

区等；

２　收治区可设患者活动区、自助售卖点；

３　患者活动区宜分散设置，宜配置心理辅导、健康教育、

娱乐、阅览、健身、学习等设施，有条件时宜设置室外患者活

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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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配餐间、开水间、自助售卖点宜分散设置，并宜靠近医

护工作区；

５　污物间应靠近污物外运出口。

５２５　轻症病床区宜按６０床～８０床设置一个护士站，并宜按

性别设置分区，病床床头和一侧宜设置高度不低于１．３ｍ的轻质

隔断。

５２６　医护工作区宜设置护士站、治疗、处置、药品、医护办

公等用房。

５２７　按医疗需要，可在大空间建筑内设置检查、超声、心电、

生物样本采集点、清创、换药、隔离观察室等检查治疗用房，可

在室外设置移动式ＣＴ、检测实验室等移动式医疗设备。

５２８　出院区宜设置出院转院登记处、消毒室、物品打包间等

用房。

５３　医护及其他工作人员工作用房

５３１　医护及其他工作人员工作用房应自成一区，并应设置单

独出入口。选择在室外清洁区搭建临时用房，也可选择大空间建

筑周边附属用房进行改建。

５３２　工作用房应包括医务、公安民警、保安、保洁、维修等

人员工作生活用房，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设置办公室、会议室、交接班室、值班室、卫生间、

物资库，宜设置指挥调度室，会议室宜具备远程会诊功能；

２　可设置淋浴间、宿舍，宿舍宜为单人间。

５４　卫 生 通 过

５４１　卫生通过宜选择在大空间建筑室外场地临时搭建。

５４２　进、出污染区的卫生通过应分别设置，退出污染区卫生

通过的数量应多于进入污染区卫生通过的数量，医务人员与其他

工作人员使用的卫生通过宜分别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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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３　进入污染区的卫生通过应包括更衣室、缓冲间，更衣室

应设置全身镜、洗手盆。

５４４　退出污染区的卫生通过应包括缓冲间、一次更衣室、二

次更衣室，可根据需求设置男女淋浴及卫生间、更衣室。一次、

二次更衣室内应设置全身镜、洗手盆、垃圾桶，卫生通过的医疗

废弃物外运通道应相对独立、便捷。

５５　保 障 用 房

５５１　保障用房应分为清洁区保障用房和污染区保障用房。

５５２　清洁区保障用房应包括被服库房、清洁物品库房、药品

库、设施设备备用品库、配药配剂室、物资发放室、值班室、机

电设备间、配餐间、垃圾收集间。

５５３　污染区保障用房应包括污染物品暂存间、垃圾收集间、

污水处理站。

５６　预留与转换

５６１　不应对改建为方舱庇护医院的大空间建筑既有建筑结构

体系、空间布局、防火分区、设备设施进行不可逆、高成本的改

变；大空间建筑内需要转换增设的隔断、机电管网等，宜采用装

配集成式的设施设备。

５６２　改建设计中宜采取预留与转换措施，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采用的预留与转换措施应满足方舱庇护医院收治时的各

功能用房使用要求，并应在规定的转换时限内完成；

２　大空间建筑当转换措施中采用预制装配式构件时，应在

设计中注明。预埋件、预埋管网、预留孔 （槽）等宜在工程施工

中一次完成，预制装配式构件宜与工程施工同步完成，并宜设置

预制装配式构件的存放位置；

３　室外临时搭建及移动设施设备区应做好场地规划，预埋

件、预埋管网、预留孔 （槽）等宜在室外工程施工中一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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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结 构 设 计

６０１　结构设计应遵循因地制宜、安全适用、质量可靠和方便

施工的原则。

６０２　宜选择结构安全等级、抗震设防类别较高的既有大空间

建筑进行改建。改建前宜采用简便方法对结构进行综合评估，改

建应满足结构的安全性与可恢复性，不应改变既有建筑结构的受

力体系和关键构件的受力状态。

６０３　临时结构设计的工作年限、安全等级与重要性系数应按

现行国家标准 《工程结构通用规范》ＧＢ５５００１、《建筑结构可靠

性设计统一标准》ＧＢ５００６８的有关规定执行。

６０４　结构上的荷载与作用，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工程结构通

用规范》ＧＢ５５００１、《建筑结构荷载规范》ＧＢ５０００９的有关规

定执行。

６０５　临时结构体系应满足快速建造和快速拆除的要求，宜采

用标准化、轻型化的装配式结构。

６０６　新建主体结构和围护结构的材料应满足防腐、防火的

要求。

６０７　设备与管线的支吊架及连接节点应安全可靠。新增轻质

隔墙或隔断宜采用装配式成品体系，也可采用轻质夹心墙板体

系；隔墙或隔断应具有足够的稳定性，与地面的连接构造不宜对

既有建筑面层造成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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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给水与排水

７１　一 般 规 定

７１１　生活给水泵房和生活热水机房应设置在清洁区。

７１２　清洁区和污染区的生活给水排水管道应分别独立设置。

７１３　给水排水管道穿越污染区等有生物安全防护要求的围护

结构处，应设置密封装置。

７１４　卫生器具宜采用非接触或非手动开关，并应防止污水外

溅，洗手池、污水池不得采用盆塞式卫生器具。

７２　生 活 给 水

７２１　生活给水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

准》ＧＢ５７４９的有关规定。

７２２　当原有建筑给水系统满足方舱庇护医院建筑的水量、水

压要求时，可直接利用原有生活给水管网供水；当原有建筑给水

系统不能满足方舱庇护医院建筑供水使用要求时，应采用断流水

箱加变频水泵供水方式供水。

７２３　污染区的生活给水总管上应设置减压型倒流防止器。

７２４　污染区生活给水总管上的检修阀门、倒流防止器应设置

在清洁区内。

７２５　在方舱庇护医院的场地出入口、急救车辆停放处、垃圾

污物暂存处等，应设置冲洗和消毒设施。

７３　生活热水及饮用水

７３１　生活热水的水质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生活热水水质标

准》ＣＪ／Ｔ５２１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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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２　洗浴区生活热水系统宜采用集中热水供应系统。

７３３　医护区洗浴和病区洗浴应分别采用独立的生活热水供应

系统。

７３４　集中热水供应系统水加热器的出水温度应为６０℃～

６５℃。当出水温度不能满足要求时，应设置灭菌消毒设施。

７３５　生活饮用水水质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饮用净水水质标

准》ＣＪ／Ｔ９４的有关规定。

７３６　每个护理单元应根据床位数合理设置饮用水供水点。可

采用分区集中的方式，设置电开水器或桶装水饮水机。

７４　排　　水

７４１　排水立管的最大设计排水能力取值不应大于现行国家标

准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０１５规定值的７０％。

７４２　地漏应采取水封补水措施。

７４３　排水管上的通气管口应高出所处建筑物屋顶２ｍ，通气口

的四周应通风良好，并应与新风口保持４．０ｍ以上的距离。

７４４　室外污染区污废水排水系统应采用无检查井或密封式检

查井方式进行管道汇合连接。室外排水干管上应设置通气管，通

气管的间距不宜大于５０ｍ。

７４５　污染区的室外排水管道坡度不宜小于０．００８。

７４６　急救车辆停放处及垃圾污物暂存处的冲洗和消毒废水应

排入室外污染区污废水排水系统。

７５　污 水 处 理

７５１　污染区的污废水、急救车辆停放处及垃圾污物暂存处的

冲洗废水、其他可能受到病毒污染的废水，应经过预消毒池和二

级消毒池两级消毒处理，达标后方可排入有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市

政污水管网。

７５２　清洁区的污废水应经一级消毒处理，达标后方可排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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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污水管网。

７５３　预消毒池的水力停留时间不应小于１ｈ；二级消毒池的水

力停留时间不应小于２ｈ。

７５４　消毒剂宜选用二氧化氯、次氯酸钠、次氯酸钙 （漂白粉）

或液氯等含氯消毒剂。

７５５　预消毒加氯量 （以有效氯计）宜为３０ｍｇ／Ｌ～５０ｍｇ／Ｌ，

预消毒池排出水口的总余氯不应小于６．５ｍｇ／Ｌ （以游离氯计）。

７５６　二级消毒加氯量 （以有效氯计）宜为１５ｍｇ／Ｌ～２５ｍｇ／Ｌ，二

级消毒池排出水口的总余氯应保持在６．５ｍｇ／Ｌ～１０ｍｇ／Ｌ （以游离

氯计）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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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

８１　一 般 规 定

８１１　方舱庇护医院暖通空调系统设计应满足应急使用需求，

并应遵循快速实施、易于恢复的原则。

８１２　清洁区、污染区及卫生通过的通风及空调系统应分别独

立设置。

８１３　设计文件内容应完整，各工况关键设计参数应在图中清

晰标注。

８２　通 风 设 计

８２１　传染病及核辐射病区应设机械通风系统。

８２２　传染病及核辐射病区室内空气应定向流动，气流流向应

为：清洁区→污染区；各相邻区域应保持相对的压力梯度，清洁

区应为正压，污染区应为负压。

８２３　卫生间、淋浴间、盥洗间及污物间应设机械排风，排风

换气次数不应少于１２次／ｈ。

８２４　呼吸道传染病病区的通风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污染区排风系统风量不应小于１５０ｍ
３／（ｈ·人）；新风系

统风量不应小于５０ｍ３／（ｈ·人），新风量不应大于排风量的

８０％，且应满足压差控制要求。

２　污染区的送、排风应形成有效的气流通道，气流流程宜

简捷并覆盖全部区域。排风口宜在区域的中间及下部分散均匀设

置，排风口底边距地不宜高于０．３ｍ。

３　医护人员进、出卫生通过区域，应根据压差控制要求设

置送、排风系统。呼吸道传染病区域，应在进入通道的 “一次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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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设置不少于３０次／ｈ的送风，并在退出污染区的 “一次更衣”

设置不少于４０次／ｈ的排风，排风口应设置在房间下部。各相邻

隔间应根据压差控制要求设置带密闭阀的通风短管，气流应流向

“一次更衣”。

４　排风系统应设置粗效、中效及高效过滤器，过滤器宜设

置在排风口处，也可集中设置在风机入口处。

５　污染区的排风机组宜设置备用。送风机组出口及排风机

组进口应设置与风机联动的电动密闭风阀。

６　缓冲间应有合理的气流组织措施，气流应流向污染区或

“一次更衣”。

８２５　其他非呼吸道传染病区新风系统风量不应小于５０ｍ
３／（ｈ·人），

排风量应大于１．２５倍新风量。

８２６　室外新风取风口应位于清洁区域。传染病及核辐射病区

室外排风口应设置在高出人员活动区域３ｍ以上的空间；室外排

风口与进风口水平距离不应小于２０ｍ或垂直距离不应小于６ｍ，

并应远离人员活动区域。

８２７　传染病病区空调机组、通风机应设置在清洁区或室外，

污染区排风机应设在管路末端。

８２８　创伤类及核辐射类医疗用房新风量不应低于４０ｍ
３／（ｈ·人），

且诊室及病房新风换气次数不应少于２次／ｈ。

８２９　创伤类的病房应维持正压，核辐射类的病房应维持负压。

８３　供暖与空气调节设计

８３１　各功能房间室内设计温度应为：冬季１６℃～２２℃，夏季

２６℃～２８℃。检查治疗区室内设计温湿度应满足医疗设备的

要求。

８３２　呼吸道传染病污染区原全空气空调系统应转换为直流式

全新风系统，空调系统回风管路上应设有能严密关闭的阀门或采

用临时封板等措施密封。当采用部分回风时，回风应设高效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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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器。

８３３　未设置空调供暖设施的场所改建为方舱庇护医院时，应

根据当地气候条件、使用要求及资源条件合理增加空调供暖

设施。

８３４　当空调系统改为全新风工况运行导致室内温度达不到使

用要求时，宜通过改变空调系统供水温度、增加其他辅助冷热源

的方式改善室内环境温度。

８３５　全空气空调系统应独立服务一个空间。

８３６　清洁区及污染区新风系统应采用粗效、中效两级过滤，

有条件时污染区新风系统宜增设亚高效过滤。

８３７　污染区应设置具有杀菌消毒功能的空气净化器，净化消

毒装置的次生臭氧浓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医院消毒卫生标

准》ＧＢ１５９８２的有关规定。

８３８　污染区空调冷凝水应分别集中收集，间接排入污水处理

系统统一处理后排放。

８４　设备与材料

８４１　空调通风设备应便于采购及快速安装，新风机组及风机

宜采用组合过滤单元及控制单元的模块化设备，风管及风阀尺寸

宜采用标准化序列。

８４２　呼吸道传染病病区空调通风设备内的各级空气过滤器宜

为一次抛弃型。

８４３　高效空气过滤器应采用隔阻式，宜采用低阻及超低阻型。

８４４　呼吸道传染病病区排风及回风口处设置的高效空气过滤

器的效率级别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 《高效空气过滤器》ＧＢ／Ｔ

１３５５４规定的４０级。

８５　监测与控制

８５１　各区域排风机与送风机应联锁，清洁区应先启动送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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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启动排风机；污染区应先启动排风机，再启动送风机。

８５２　送、排风系统的风机及各级空气过滤器应设压差监测和

故障报警装置。

８５３　设有空调系统的区域各独立空间应有温度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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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电　　气

９１　一 般 规 定

９１１　方舱庇护医院的电气系统改造，不应破坏原建筑平时的

电气系统功能。

９１２　电气系统改造应能满足快速部署及恢复要求，不应对原

建筑平时的使用造成影响。

９２　负 荷 分 级

９２１　方舱庇护医院的用电负荷等级，应根据对供电可靠性的

要求及中断供电对人身安全、经济损失及生活需求的影响程度进

行分级。

９２２　方舱庇护医院的用电负荷分级应符合表９．２．２的规定。

表９２２　方舱庇护医院用电负荷分级

负荷等级 用电负荷名称

特级
　抢救室用电；智能化系统；监控室、指挥室用电；其他必须持续

供电的设备或场所

一级
　通风系统；污水处理设备；检查、治疗、观察室用电；卫生通过

区照明；走道照明

二级
　诊断用ＣＴ机；核酸检测设备；会议室及值班室用电；收治区照

明；电梯

三级 　其他不属于特级、一级和二级的用电负荷

　注：本表未包含的消防负荷分级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防火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６

的有关规定执行。

９２３　收治区的供暖、空调设备负荷等级可根据当地的气温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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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确定，宜为二级负荷。

９３　供　配　电

９３１　方舱庇护医院宜采用双重电源供电。当不满足双重电源

条件时，应设置应急电源。

９３２　方舱庇护医院应利用平时的电气系统电源供电。当平时

电气系统的电源不满足方舱的供电需求时，也可采用预留箱式变

电站及箱式柴油发电机组的方式予以补充。

９３３　方舱庇护医院的供电回路宜独立设置，与平时用电负荷

的供电回路分开，当条件不具备需要与平时供电回路合用时，合

用的回路应在疫时专供方舱庇护医院。

９４　应 急 电 源

９４１　应急电源宜采用柴油发电机组，当建筑内部设置有应急

柴油发电机组且符合方舱庇护医院需求时，可兼作应急电源；当

不满足条件时，应在室外设置或预留箱式静音型柴油发电机组。

９４２　应急柴油发电机组应设置自动启动装置，当市电停电时，

应能自动启动，并在１５ｓ内供电；当市电恢复时，机组应能自动

延时退出并停机。

９４３　柴油发电机组的供油时间不宜小于８ｈ，并应预留供油

接口。

９４４　抢救室用电、核酸检测设备用电、智能化系统用电、恢

复供电时间要求不大于０．５ｓ的其他用电设备应设置不间断电源

装置。不间断电源的供电时间不宜小于３０ｍｉｎ。

９５　低 压 配 电

９５１　方舱庇护医院宜设置总配电间。市电及发电机的供电电

源宜引入总配电间的配电箱，并由总配电间的配电箱向各不同区

域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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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５２　方舱庇护医院的配电箱不宜与平时的配电箱合用。当条

件不具备需要合用时，合用的配电箱在疫时应专供方舱庇护医

院，且供方舱庇护医院的出线回路应独立设置。

９５３　配电箱、控制箱宜设置在清洁区，有条件时宜设置于专

用房间或电气管井内。当不满足条件时，可设置于方便维护处，

并应设带锁防护门及回路标识。

９５４　清洁区、污染区、卫生通过的配电回路应分开设置。

９５５　病床区配电箱内的配电回路，应设置３０ｍＡ剩余电流动

作保护器。

９５６　每一个床位的床头宜设置３个２２０Ｖ、１０Ａ单相二三孔组

合插座，其中一个宜带ＵＳＢ充电口。公共区域宜设置清扫及智

能设备用插座。

９５７　卫生通过、污物间、洗消间及其他根据医疗要求需要设

置紫外杀菌灯的场所，应设置杀菌灯的专用配电回路。紫外杀菌

灯的控制开关应具备延时自动停止功能及警告功能。消毒区的不

同入口均应设置启停按钮，消毒区的内部应设置警告信号装置。

长时间有人滞留的场所需要消毒时应采用安全型空气消毒设备。

９５８　通风系统的控制箱应能实现相应的联锁功能及故障报警

功能，宜采用集中控制措施。病床区宜设置空气质量监测系统。

９６　导线选型与敷设

９６１　电气线缆应采用低烟无卤阻燃型，线槽及线管应采用难

燃或不燃型材料。消防设备及应急照明系统线缆的选型及敷设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６的有关规定。

９６２　当配电线路穿越污染区、清洁区及卫生通过的界面时，

应采取封堵防护措施，过墙时宜采用穿墙套管敷设。槽口、管

口、墙壁间隙等应在界面处采用不燃材料密封。

９６３　大空间建筑通往室外广场的外墙应预留穿墙电缆套管，

并应在室外广场为室外用电设施的供电及应急柴油发电机组的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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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预留线路通道。

９６４　病患收治区的配电线路不宜采用线槽或线管于地面明敷。

电缆电线的敷设不应破坏建筑外观，不应对行人及手推车的通过

造成影响。病床区的配电线路可结合家具采用预装式敷设。

９７　电 气 照 明

９７１　方舱庇护医院的房间或场所的照明照度及照明质量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０３４的有关规定。

９７２　方舱庇护医院范围内的灯具宜利用平时的照明灯具的全

部或一部分作一般照明或清扫照明，并宜在护士站内增设灯具的

控制开关。照明系统的改造不应影响平时的照明功能。

９７３　病床区的照明灯具不应对床位患者造成眩光。当平时照

明灯具不满足要求时，病床区的照明灯具应另行单独设置。灯具

不应设置于床位正上方，并应采取防眩光措施。

９７４　污染区的灯具应选择不易积尘、易于擦拭的带封闭外罩

的灯具，不得采用格栅灯具。

９７５　从病床区到卫生间的通道应设置夜间照明，宜采用独立

回路控制，控制开关宜设置于护士站内。夜间照明的设置应避免

影响床位患者的正常休息。

９７６　病床区每个床位的床头宜设置床头灯，或于床头柜插座

处设置台灯。

９７７　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系统应与平时的系统共用，病床区

的疏散通道的地面水平最低照度不应低于５ｌｘ，当平时应急照明

系统不能保证方舱的应急照度要求时，应增设应急灯具。应急出

口应设置出口标志灯，疏散通道应设置疏散方向标志灯，当疏散

通道无法增补疏散方向标志灯时，可在通道地面的中央粘贴或刷

涂疏散指示方向标志，地面标志的间距不应大于３ｍ。恢复平时

使用时应可清除标志。疏散指示标志应按照方舱的逃生路径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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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８　防雷及接地

９８１　方舱庇护医院应利用建筑既有的防雷、接地系统。

９８２　屋面新增的金属设备、金属管道、金属线槽、金属支架

等，应与屋面接闪器可靠连接。

９８３　新增进出建筑物的金属管道、电缆穿线钢管和电缆金属

铠装层等，应于入户处与建筑物接地系统连接，实施等电位

联结。

９８４　室外箱式变电站和箱式应急柴油发电机组应设置中性点

接地和金属外壳接地，接地电阻不应大于４Ω。

９８５　室外引入的低压进线电缆，应于入户处实施重复接地。

９８６　方舱庇护医院的医疗设备间、抢救室、治疗室、淋浴间

等场所应设置辅助等电位联结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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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智　能　化

１０１　一 般 规 定

１０１１　方舱庇护医院的智能化系统应至少包括信息网络系统、

广播系统、视频监控系统、出入口控制系统、呼叫对讲系统等。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

范》ＧＢ５００１６的有关规定。

１０１２　方舱庇护医院的智能化系统改造，不应破坏原建筑平时

的智能化系统功能，不应对原建筑恢复平时的使用造成影响。

１０１３　智能化系统的线缆应采用阻燃型，线槽和线管应采用难

燃或不燃型材料。

１０１４　智能化系统线路宜按照污染区、清洁区及卫生通过等不

同区域划分回路。当有线路穿越分区界面时，应采取封堵防护措

施，过墙时宜采用穿墙套管敷设。槽口、管口、墙壁间隙等应在

界面处采用不燃材料密封。

１０２　信息网络系统

１０２１　方舱庇护医院的信息网络系统宜设置供医护人员使用的

内网、接入互联网的外网、接入安防广播等智能化设备的设备网

等。三套网络宜物理隔离，当不具备物理隔离条件时，可采用逻

辑隔离方式。

１０２２　当与平时的信息网络系统共用时，方舱庇护医院的信息

网络系统应设为专用子网。

１０２３　宜设置独立的信息机房及配线间，并应设置于清洁区。

当条件不具备时，也可与平时的机房、配线间共用。

１０２４　护士站、检查治疗区、医护办公用房、会议室、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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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指挥室等处宜设置内、外网信息插座；附属生活用房宜设置

外网信息插座。当改建区域的有线布线无条件实施时，可采用无

线方案替代。

１０２５　方舱庇护医院应提供无线网络接入条件，保证４Ｇ或

５Ｇ网络全覆盖。应设置无线ＡＰ实现ＷＩＦＩ全覆盖，无线ＡＰ应

同时支持内、外网。

１０２６　室外广场的移动医疗设施处宜设置信息系统接入点。宜

预埋相应的穿墙套管及预留走线通道。

１０２７　医疗信息化系统应包含电子病历系统和信息统计系统，

有条件的应有患者身份识别系统等。应根据防控工作要求，设置

与当地疾控中心、应急指挥中心等主管部门的专用通信接口。

１０２８　会议室宜具备远程会诊功能。

１０２９　有条件的方舱庇护医院宜利用人工智能和物联网应用

技术。

１０３　广 播 系 统

１０３１　方舱庇护医院的广播系统应满足业务广播、背景音乐广播

和应急广播功能，并应具备将广播系统强制转入应急广播的功能。

１０３２　方舱庇护医院宜设置独立的广播系统，当利用平时的广

播系统时，方舱庇护医院区域内的广播应为专用子网，并应具备

独立控制功能。

１０３３　广播系统应按照病床区、卫生通过、医技区、医护办公

区、生活区等不同的区域划分广播回路，应具备分区控制功能。

１０３４　监控室、指挥室及中心护士站宜根据需要设置话筒、音

源设备及分区控制设备等。

１０４　视频监控系统

１０４１　方舱庇护医院的视频监控系统宜独立设置，当利用平时

的视频监控系统时，方舱庇护医院区域内的摄像机应设为独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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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

１０４２　监控室、指挥室及保安值班室内应设置视频监控系统的

监视屏和操作台，应能监控方舱区域的所有摄像机。视频监控系

统应预留上传至当地应急指挥中心的接口。

１０４３　方舱庇护医院的出入口、主要通道、护士站、收治区、

污物间、室外广场等处应设置高清数字式摄像机。工作人员穿脱

区宜设置监督指导用的摄像机。

１０５　出入口控制系统

１０５１　方舱庇护医院应设置出入口控制系统，除在主要出入口

设置门禁点外，污染区与清洁区、卫生通过的分界处应设置门禁

点。宜采用非接触方式对进、出人员进行身份识别。

１０５２　当遇到紧急情况时，监控室应能远程解除门禁。当出现

消防联动信号时，所有处于疏散通道上的门禁应能自动打开。

１０５３　主要出入口宜设置或预留人体自动测温筛查系统和人脸

识别系统。

１０６　呼叫对讲系统

１０６１　方舱庇护医院应设置供医护人员及管理人员使用的双向

呼叫对讲系统。抢救室、护士站、值班室、监控室、指挥室等处

应设置呼叫对讲机。工作人员穿脱区宜设置呼叫对讲机，并在合

适位置壁装，免按键操作。

１０６２　病床区宜设置与护士站的双向呼叫对讲系统，对讲主机

设置于护士站，对讲分机宜设置于病床床头或病床单元内。

１０６３　护士站等处宜设置一键报警按钮，并将报警信号传至保

安监控室。

１０６４　收治区的卫生间宜设置紧急呼叫按钮或拉线报警器，安

装于便器旁易于操作的位置，底边距地６００ｍｍ，并将报警信号

传至护士站或保安监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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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施工与验收

１１１　一 般 规 定

１１１１　项目施工应满足快速建造、易恢复的要求，并应减少对

大空间建筑原有设施的损坏。

１１１２　施工企业应根据改建设计方案，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及专

项施工方案。

１１１３　项目建设所需劳动力、材料、机械及物资等宜就地

获取。

１１１４　施工总平面应根据场地条件、施工部署等因素综合考

虑，合理布置。

１１１５　施工人员应进行实名制管理，且施工人员进场前应提供

传染病疫苗接种信息、身体健康检测证明、旅居信息等材料；施

工期间应实行封闭管理；退场后应进行 “点对点”的防疫观察

工作。

１１２　材料与设备

１１２１　材料与设备应具备绿色环保、快速安装、方便维修、简

单实用等特点，并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

１１２２　检查治疗区、医务及其他工作人员工作生活用房、卫生

通过用房、保障用房等室外临时建筑宜采用集装箱形式。

１１２３　增设的卫浴设施宜采用移动式成品卫生间、淋浴间。

１１２４　通风用高效过滤器的滤芯、污水处理用药剂等耗用性物

资，应按照设计耗用量在施工期间采购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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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３　分部分项施工

１１３１　临时设施施工宜符合下列规定：

１　保障用房等室外临时建筑的地基基础宜选用型钢等预制

构件；

２　室内临时隔断宜采用破坏性低的方式固定。

１１３２　给水与排水系统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建筑结构材料为岩棉夹心墙板时，穿墙或楼板洞可不设

套管，应采用抑菌、耐高温、耐腐蚀的中性不燃材料封堵；

２　室内给水、排水管道宜采用明装；

３　原有地漏、排水漏斗、排水沟等排水设施使用前应封闭。

１１３３　通风与空调系统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通风管道宜采用金属管道或硬聚氯乙烯材质风管，不同

材质管道接驳应严密；

２　过滤器安装在风机外时应设保护壳，且应方便安装与

拆卸。

１１３４　电气系统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临时电缆利用原有桥架或管沟时，应关闭原有电缆电源，

不得带电作业，且应复核桥架及管沟的承载力；

２　临时照明宜采用ＬＥＤ灯带等易敷设、低压安全型照明

灯具。

１１３５　智能化系统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智能化系统应统筹设计，减少布线；

２　网络系统的安装、配置，应保障医护用网络的稳定性。

１１３６　污废水处理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污废水处理站宜采用地上式，底部应有防渗、防扩散

措施；

２　污废水输送管道应与处理设备、构筑物严密结合，结合

处应采用抑菌、耐腐蚀的防渗漏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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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３７　标识牌应标识清晰、醒目、指向明确、不易损坏。

１１４　验收与移交

１１４１　工程竣工验收应由建设单位组织，由建设单位、施工单

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接收单位各方项目负责人组成工程验

收组进行验收。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宜参与工程验收。

１１４２　施工单位应根据现场情况及使用单位要求，编制备品备

件移交清单，做好备品备件移交。

１１４３　工程技术资料宜在工程交付使用后整理、移交。

１１４４　施工单位应编制系统维保运营方案，在移交前提交使用

单位，并应开展各专业系统培训及使用操作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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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运维与管理

１２０１　运维人员管理应纳入整个方舱庇护医院人员管理体系。

１２０２　方舱庇护医院宜设置手机室内导航系统。

１２０３　医疗运营管理人员应对维修人员进行防疫培训及心理

疏导。

１２０４　应制定设备运行维护计划，定期检查各系统运行情况，

建立日常操作记录、系统数据记录和故障处理维修记录。

１２０５　维修保养期间，方舱庇护医院内、外应设置材料库房，

并应储备足够的易损耗件及配套更换工具，易耗件应清单化，并

应做好维修更换记录。

１２０６　方舱庇护医院维保宜采用信息化技术，实现维保工作信

息化，维保流程电子化、无纸化，维保数据云储存等。

１２０７　给水排水系统管网、设备的巡查宜使用无人机等远程控

制设备。

１２０８　供水设施与排水设施宜分成两个团队独立开展运维管理

工作。

１２０９　方舱庇护医院必须２４ｈ不间断供电；如遇突发停电事

件，必须在３０ｍｉｎ内完成关键部位的应急供电。

１２０１０　智能化系统维护时宜采取在线、远程或不间断的维护

方式。

１２０１１　智能化系统宜可远程查看系统运行参数、设备状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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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拆除与恢复

１３１　一 般 规 定

１３１１　方舱庇护医院拆除后的材料宜按比例进行病毒抽测，符

合防疫要求方可运离现场。

１３１２　大空间建筑恢复后，应由建设、设计、施工、监理、使

用等单位及政府卫生健康委进行联合验收，合格后方可再次投入

使用。

１３２　拆　　除

１３２１　方舱庇护医院拆除时，应按医用设施设备、非医用设施

设备及管线、成品部件的顺序拆除。

１３２２　临时排水系统及污水处理设备宜拆除，经评估确定不拆

除的管道，应做好封闭措施。

１３３　恢　　复

１３３１　墙面、楼面宜采用同品种同规格材料、相同工艺恢复，

带有纹理的饰面应选用纹理相近的材料恢复。

１３３２　生活给水管网接驳处设有阀门的应关闭阀门并做好标识

及管理，接驳处未设阀门的应拆除接驳处部分管道并用新管道恢

复；延用原建筑通风与空调系统的，应对模块化过滤器进行

更换。

１３３３　电气系统应恢复至原建筑平时电气系统，恢复后应对原

电气系统进行检测，并应保留检测记录，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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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词 说 明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

的用词说明如下：

１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 “必须”，反面词采用 “严禁”；

２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应”，反面词采用 “不应”或 “不得”；

３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宜”，反面词采用 “不宜”；

４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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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本规程引用下列标准。其中，注日期的，仅该日期对应的版

本适用本规程；不注日期的，其最新版适用于本规程。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ＧＢ５０００９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０１５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６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０３４

《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ＧＢ５００６８

《工程结构通用规范》ＧＢ５５００１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ＧＢ５７４９

《高效空气过滤器》ＧＢ／Ｔ１３５５４

《医院消毒卫生标准》ＧＢ１５９８２

《饮用净水水质标准》ＣＪ／Ｔ９４

《生活热水水质标准》ＣＪ／Ｔ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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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标准

大空间建筑改建方舱庇护医院技术规程

犜／犆犈犆犛１２０６ ２０２２

条 文 说 明





制 定 说 明

本规程制定过程中，编制组针对大空间建筑改建方舱庇护医

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总结了我国方舱庇护医院建设工

程的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 《ＳｅｖｅｒｅＡｃｕｔｅ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Ｃｅｎｔｒｅ》、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发布的 《新冠肺炎方舱医院设置管理规范 （第二版）》，以及国家

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办公厅联合发布的 《方舱医院设计导则 （试行）》等文件，编制

了本规程。

为便于广大技术和管理人员在使用本规程时能正确理解和执

行条款规定，《大空间建筑改建方舱庇护医院技术规程》编制组

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规程的条文说明。对条款规定的目

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等进行了说明。本条文说

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及附录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

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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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１　本规程对方舱庇护医院全过程建设作了基本规定，围绕

方舱庇护医院 “容量大、成本低、建造快”的特点提出了共性要

求，具体项目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灵活处置。

１０２　根据区域卫生规划、相关部门及建设单位需要，新建大

空间建筑如规划为方舱庇护医院备选建筑时，可参照本规程，对

新建大空间建筑内部及室外场地进行预留设计。

１０３　对于收治非呼吸道传染病轻症患者以及创伤、中毒、核

辐射等轻症患者的场所也可参考本规程，并结合其医学收治特点

对大空间建筑进行适应性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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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　　语

２０１　本规程只对大空间建筑类型作定性要求，可提高本规程

操作灵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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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 本 规 定

３０１　在改建为方舱庇护医院时，以尽量少改动为原则，采取

轻改造措施，避免影响大空间建筑平时使用功能。

３０３　大型展览建筑、体育建筑的空间尺度相对较大，能满足

收治大规模轻症患者的需求，其机电设备、内部设施条件均配置

较高，适合改建为方舱庇护医院，当地没有此两类建筑时，可采

用耐火等级为一级、二级的单层、多层通用仓库或厂房等具备大

空间特质的建筑，以满足收治大规模轻症患者的需求。机场、火

车站、汽车站等大空间建筑在紧急情况下也可改建为方舱庇护

医院。

当利用大空间建筑二层时，考虑到无障碍及物质运送需要，

宜选择至少具备２台电梯的大空间建筑，其中一台兼做污梯使

用，当新建大空间建筑预留建为方舱庇护医院时，其新建电梯尺

寸建议能满足推行病床的空间需求。

３０６　大空间建筑改建为方舱庇护医院的相关设计、施工、运

维管理等技术资料应在当地卫健部门进行备案存档。

３０７　大空间建筑的所有权人或托管使用单位应开展日常维护，

确保大空间建筑设施设备完备且完好，处于随时可用状态，并定

期进行检查、可组织检验性的全功能应急演练，确保启用时的时

效性。

３０８　在增加配置移动消防灭火器材上，推荐按严重危险级Ａ

类火灾场所配置规格数量的建筑灭火器。建筑灭火器要设于便于

取用的场所，且不得影响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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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总平面布置

４０３　收治人员车辆停靠区需要考虑大型客车的停靠与回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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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建 筑 设 计

５１　一 般 规 定

５１１　方舱庇护医院是为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临时设

立的提供基本医疗照护、保障基本生活与社会参与的场所，需要

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其建筑布局一定要与

当时当地的功能要求、特别是管理方式相适应。

５１２　虽然是临时设立的建筑场所，也需要具备基本的无障碍

通道及物质运送无障碍通道。

５１３　本条对方舱庇护医院的卫生间、淋浴间、盥洗区作出了

规定。

１　方舱庇护医院常用来收治传染病轻症患者，其卫生间、

淋浴间、盥洗区产生的污水是主要的传染源，其污水需要进行特

别污水处理，临时搭建或采用移动式、防疫型卫浴盥洗设施便于

配套设置污水处理管网及污水处理设备，或采用环卫车辆进行集

中抽排。临时搭建或采用移动式卫浴盥洗设施，属于成熟的装配

式产品，设置速度快，能满足方舱庇护医院对于厕位、盥洗、淋

浴的数量要求，并可以进行灵活增减，减少对大空间建筑的改

造，便于之后的恢复。

患者卫生间厕位、盥洗、淋浴配置指标，参考２０２２年７月

６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三部

门印发 《方舱医院设计导则 （试行）》的相关要求。

３　非传染病患者、医务及其他人员可使用大空间建筑内的

卫生间、淋浴间、盥洗区。

４　室外卫生间、淋浴间及盥洗区与大空间建筑之间有大量

的人员流动，应设置好专用的通道，并应满足无障碍要求，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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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能遮风避雨。

５１４　清晰的标识系统对患者与医务及其他人员快速熟悉方舱

庇护医院的基本布局、主要设施、运行流程起到非常重要的作

用，消防疏散标识也能增强改建后方舱庇护医院的消防疏散

功能。

５１９　体育建筑、展览建筑等大空间建筑的楼、地面常为高标

准不耐污损的材料；同时方舱庇护医院楼、地面需进行临时隔断

搭建，临时管线敷设。为保护原楼、地面材料，降低对原有建筑

的损害，基于 “改建快、低成本、易恢复”的基本要求，对方舱

庇护医院室内人员密集场所、使用频繁、污损风险较大的区域，

推荐采用如ＰＶＣ卷材等卷材进行保护。

５２　收 治 用 房

５２５　建议按照病情设置护士站照护范围，对于轻症患者通常

按６０床～８０床设置一个护士站；病床区可设置轻质隔断，保证

每个病床的私密性。

５２７　大空间建筑内部可布置小型检查与治疗设备用房，这类

空间对原有建筑空间及设备设施无须进行较大改动，或只需要简

易的隔断改造。对那些荷载较重、机电设施条件要求较高的大型

检查设备建议采用移动式。

５３　医护及其他工作人员工作用房

５３２　医务、公安民警、保安、保洁、维修等人员的工作生活

用房宜相对分区独立；当收治呼吸道传染病轻症患者时，以上用

房均位于清洁区。

５４　卫 生 通 过

５４１　方舱庇护医院通常需要多组卫生通过用房，室外场地临

时搭建能因地制宜按功能需要快速设置多组标准化、装配式的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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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通过。同时，卫生通过内部有气流组织等要求，是院感控制的

重要一环，室外搭建更利于机电设备安装。

５６　预留与转换

５６２　科学的预留能够使大空间建筑快速高效改建成方舱庇护

医院，满足 “改建快、低成本、易恢复”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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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结 构 设 计

６０１　应急改建项目一般具有时间紧、任务重的特点，为了确

保项目能快速有序地稳步推进，增加结构设计成果的可实施性、

可操作性，故结构设计方案应充分考虑建筑材料供应、施工人力

和设备情况等因素的影响。

６０２　既有建筑改建前应收集相关资料，包括设计资料和施工

资料、设计施工变更资料、建筑用材料资料、竣工和验收资料、

使用过程的有关情况等，优先选择结构安全等级及抗震设防类别

较高的新建建筑或次新建筑。也可结合现行可靠性鉴定标准与抗

震鉴定规范要求，采用快速评估方法对既有建筑结构安全进行综

合评估，室外新建建筑结构宜与既有建筑结构脱开。

６０４　各功能房间楼面荷载取值可参照 《建筑结构设计常用数

据》１２Ｇ１１２１中第４．２．８条，大型设备荷载需要按实际重量取

值。荷载分项系数取值可根据使用年限进行相应调整，风荷载和

雪荷载可参照５０年一遇取值。

６０５　临时建筑、隔断及机电支吊架推荐选择成熟适用的装配

式体系。装配式结构建造快，质量容易控制，拆除方便。

６０６　采用储备建材时，需要考虑建材储存的年限，防腐涂层

应在构件或产品出厂之前完成。当防火措施不足或未采取防火保

护措施时，应加强应急医院运行期间的消防管理，建筑物内、周

边需要配备足够的灭火设施。

６０７　设备放置部位建议选择原设计使用活荷载较大的区域，

根据原结构楼盖承载能力可选择吊挂或放置于地面的方案，超出

原结构承载能力的设备宜放置于室外场地或基础层，必要时可另

设基础。如必须放置于室内地面时，需要复核地面的承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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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较大医疗设备临时安装和拆卸时需要对搬运线路处的既有结

构承载力进行复核。轻质隔墙或隔断除满足足够的稳定性外，还

需要具有一定的强度，能承受一定的吊挂荷载。

·８４·



７　给水与排水

７１　一 般 规 定

７１１　生活给水泵房和生活热水机房设置在建筑物内时，应设

置在清洁区，当独立设置在室外时，要尽量靠近医护区。

７１２　本条强调清洁区和污染区的管道分别独立设置，是防止

清洁区的水质被污染。同时便于对污染区的污废水进行消毒

处理。

方舱医院分为清洁区和污染区。缓冲间和卫生通过为独立于

清洁区和污染区以外的缓冲区，为降低感染风险，建议划归污染

区，按其所属区域进行管道设置。

７１３　为防止病毒从污染区室内密封不严的缝隙、孔洞经空气

流动传播至相邻空间环境，需要对管道穿越围护结构处进行密封

处理。密封装置包括管道连接方式和防护套管。建议采用焊接、

法兰连接等可靠的连接方式。

７２　生 活 给 水

７２１　本条引自国家标准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０１５

２０１９第３．３．１条。

７２２　复核原有建筑的给水系统。如果给水系统的水量和水压

能满足要求，则可以利用原有的给水系统，向清洁区和污染区的

用水点供水；如果不能满足要求，则应另行设计二次给水系统，

一般采用断流水箱加变频泵供水方式。

７２３　为了防止污染区可能受污染的水回流至清洁区，污染清

洁区的水，作此规定。

７２４　为了尽量在清洁区完成检修工作，保证检修人员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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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检修阀门设于清洁区。

７２５　急救车辆出车后，会进入疫区，车身可能携带病毒；垃

圾污物有病人的呕吐物，携带病毒。均应进行冲洗和消毒处理，

以策安全。

７３　生活热水及饮用水

７３１　本条引自国家标准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０１５

２０１９第６．２．２条。

７３２　病人洗浴区的用水量较大，按照国家标准 《建筑给水排

水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０１５ ２０１９第６．３．６条规定，推荐采用集中

热水系统。

７３３　为了防止交叉感染，要求医护洗浴和病区洗浴严格分设

系统。

７３４　本条引自国家标准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０１５

２０１９第６．２．６条及 《建筑给水排水与节水通用规范》ＧＢ５５０２０

２０２１第５．２．４条。

７３５　本条引自国家标准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０１５

２０１９第６．９．３条。

７３６　根据实际工作经验，病人对饮用水的需求量较大，应分

区集中设置，便于病人取用。电开水器包括自带冷热水功能的公

用终端直饮水设备。

７４　排　　水

７４１　本条引自 《方舱医院设计导则 （试行）》（国卫办规划函

〔２０２２〕２５４号）６．４． （１），主要是为了保证排水安全，以免排

水立管的水封破坏，导致疫情传播。

７４２　本条引自 《方舱医院设计导则 （试行）》（国卫办规划函

〔２０２２〕２５４号）６．４． （３）。主要是为了防止地漏水封干涸，造

成疫情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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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３　高出屋面是建筑排水通气管的通用做法。与新风口保持

距离，可以防止排水管道的污浊物通过新风口进入室内。按国家

标准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０１５ ２０１９第４．７．１１条第

２款，通气管口与新风口的最小距离设定为４．０ｍ。

通气管道的消毒主要是高效过滤器和紫外线消毒。高效过滤

器需要一定的压差才能实现过滤，而且病毒需要附着在载体上才

能被截留；而紫外线消毒需要５００ｍｍ的密闭灯管箱才能保证消

毒效果。因此通气管道口的消毒首选高空排放的方式，而不考虑

采用高效过滤器或紫外线消毒器等消毒方式。

７４４　室外排水管道不设检查井，或者设置密封检查井，都是

为了防止污染区排水系统的污浊气体、气溶胶通过空气污染室外

环境。如果医学证明该传染病不会通过气溶胶传播，则不必采用

密封检查井。此处的通气管只要求在不设检查井或设有密封检查

井的室外管线上设置。

７４５　本条规定适当的排水坡度，保证排水通畅。

７５　污 水 处 理

７５１　本条强调需要对污染区的污废水进行两级消毒处理。其

次，对没有城市污水处理厂的项目，应就地进行二级生化处理。

设置自备的污水处理设施宜采用地上式一体化设备，寒冷及严寒

地区应考虑防冻措施。

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污水处理，编者做了大量

的调查，本文参照 《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

污水和城镇污水监管工作的通知》（环办水体函 〔２０２０〕５２号）、

《关于印发医学隔离观察临时设施设计导则 （试行）的通知》（国

卫办规划函 〔２０２１〕２６１号）、《关于印发大型隔离场所建设管理

卫生防疫指南 （试行）的通知》（联防联控机制综发 〔２０２１〕１３２

号），以及武汉、济南、杭州、上海等全国各大城市环保部门针

对疫情期间的污水处理文件，重点强调污水的消毒，而不是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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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二级生化处理。

对核辐射病人的洗消废水，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处理，配置

衰变池。

７５２　清洁区的污废水只需进行一级消毒处理。

７５３　本条引自 《方舱医院设计导则 （试行）》（国卫办规划函

〔２０２２〕２５４号）６．７． （２）。

７５６　消毒剂的投加量参照了现行国家标准 《医疗机构水污染

物排放标准》ＧＢ１８４６６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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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

８１　一 般 规 定

８１１　方舱庇护医院建设周期短，同时需要实现快速建造，并

易于拆除及恢复，暖通空调系统在满足应急使用功能的前提下，

尽可能利用原有空调通风系统进行简单改造，新增系统推荐采用

分散式，新增设备推荐采用装配式、单元式及分体空调等设备。

８１２　为防止传染病的污染源通过空调通风管道传播，清洁区

及污染区的空调通风系统应分别独立设置，卫生通过区域对定向

气流要求严格，设置独立通风系统便于控制气流的合理流动。

８１３　要求标注关键设计参数的目的是便于调试及运维，应标

注的关键设计参数包括设计送风量及排风量、设计温度等。

８２　通 风 设 计

８２１　方舱庇护医院空间大、进深大，自然通风难以保证通风

效果，应设置机械通风系统。

８２２　切断空气传播链是防止基于空气传播传染病的重要手段，

空调房间的气流受送排风、温度、室外风、门窗启闭及医护人员

的通过等因素影响，如不加控制会无序流动，引起交叉感染。采

用定向气流控制措施可有效避免污染区内带病毒的危险空气进入

清洁区，减少及杜绝病毒传播。考虑到方舱庇护医院一般为高大

空间建筑，其收治对象为呼吸道传染病轻症患者及国家卫生健康

行政管理部门要求收治的其他患者类型，高大空间建筑密闭性相

对较差，建立较大的压差代价大，不易实现，且也不必要，本规

程不作具体压差值要求，但应形成合理定向气流。

８２４　大空间建筑通风气流组织不合理会形成气流死角，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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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角区域污染物浓度大，不利于病人的健康及身体恢复。排风口

安装在地板附近，可使洁净空气先通过呼吸区和工作区再向下流

动到污染的地板区域排出，保护医护人员及病人安全。

卫生通过区域是实现清洁区与污染区隔离的重要手段，通风

系统实现了该区域气流合理流向及通风换气功能，是卫生通过重

要组成部分，本条设计措施是借鉴了人防防毒通道通风设计方法

并参考了现行相关设计标准内容。

采用高效过滤措施是截留呼吸道传染病病毒的有效措施，是

一种物理隔离手段，为阻隔病房内产生的病毒排入室外空气，排

风需设置高效过滤器。设置粗效及中效过滤器的目的是延长高效

过滤器的使用寿命。考虑到呼吸道传染病的高效过滤器为一次抛

弃型，类似新冠病毒引起的传染病患者治疗周期短的传染病通风

系统，可不设置中效过滤器，按 “粗效过滤器＋高效过滤器”组

合设置。

８２６　为便于污染物排放，不产生倒流，室外排风口应远离通

风系统新风取风区域、动力阴影区及人员活动区，由于排风设有

高效过滤器，要求排风口最低点仅高出人员活动区域３ｍ以上

即可。

８２７　要求空调通风设置在清洁区或室外安全地带，是为了避

免操作及检修维护人员进入污染区，保证此类工作人员的健康安

全，当通风机房的门直接开向室外时可视为安全地带。为防止室

内正压排风管的漏风造成室内二次污染，要求污染区排风机应设

在通风系统管路末端。

８３　供暖与空气调节设计

８３１　病人体质较弱，病房需有温度保证措施，合适的环境温

度有利于病人身体恢复。呼吸道传染病新风量大，且方舱庇护医

院一般为高大空间，冬季温度分层严重，冬季室内设计温度下限

降至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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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２　采用直流式全新风系统是为了确保通风系统的运行安全。

部分回风措施仅当室内温度无法满足使用要求时方可有条件使

用，必须满足如下条件：（１）全空气空调系统应独立服务一个空

间；（２）对病毒有严格有效的过滤消杀措施，回风应设高效空气

过滤器，高效空气过滤器应进行严格的检漏测试；（３）当地法规

及标准允许使用的场合。

８３３　高大空间渗透风大，热负荷大，采用全新风系保证较高

的室温代价大，需要更大的新风量及排风量，末端及热源的容量

可能都不允许。为改善室内环境，且应实现快速建造，采用设置

房间空调器、电取暖器等安装便捷的空调供暖设施在２０２０年初

武汉的方舱医院中大量使用，冬季采用适当的室内 “基础温度

（１６℃）＋患者局部环境”相结合的方式，易于实现、利于节能

且热舒适性兼顾了病人及医护人员。

８３４　冬季提高热水温度可增加空调供暖末端的供热量，夏季

降低空调系统供水温度可提高空调末端的制冷量。

８３５　全空气空调系统独立服务一个空间可避免交叉感染。

８３６　参照现行国家标准 《综合医院建筑设计规范》ＧＢ５１０３９

的有关规定，清洁区送风采用两级过滤。污染区的病人一般体质

较弱，内部散发的污染物主要为致病病原体，灰尘可给内部的致

病病原体带来寄生体或携带体，增设亚高效过滤器可阻止灰尘进

入，同时也可防止新风带入其他致病病菌影响病人的健康。

８３８　污染区空气中的病菌会阻隔在空调机换热盘管上，并随

着冷凝水排出。这些病菌可能使人致病，所以严禁将空调冷凝水

排放到裸露的地面，应分区通过冷凝水管收集冷凝水，间接排入

污水系统，统一处理后排放。

８４　设备与材料

８４３　采用低阻及超低阻型过滤器便于风机选型，便于对原通

风系统已有风机的利用，同时系统亦能节能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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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４　本条明确了排风及回风口处设置的高效空气过滤器的最

低过滤效率，现行国家标准 《高效空气过滤器》ＧＢ／Ｔ１３５５４规

定的４０效率级别对应额定风量下的效率不低于９９．９９％。

８５　监测与控制

８５１　启动顺序不合理会影响房间的压力控制。

８５２　空气过滤器设压差监测和故障报警装置便于系统运行维

护，更好保证通风系统的正常运行，从而保证室内合理的压差及

定向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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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电　　气

９１　一 般 规 定

９１１　方舱庇护医院的电气系统宜独立，与平时电气系统分开。

当恢复平时使用时，可保证原建筑平时的电气系统无需调整或简

单转换即可正常运行。

９１２　电气系统改造应能快速实施和恢复，不应影响原建筑本

身的功能，不损坏结构主体，不影响其他专业设备的正常运行。

９２　负 荷 分 级

９２２　方舱庇护医院是收治轻症患者的场所。特级负荷是指需

持续供电的设备或场所；一级负荷是指安全性比较重要、需快速

恢复供电的设备或场所；二级负荷是指允许短暂停电的设备或场

所；其余为三级负荷。

表９．２．２中的抢救室指临时应急救治场所，不属于２类医疗

场所；智能化系统指该类系统设备和信息机房等；通风系统指保

证正负压要求的风机；指挥室指针对方舱庇护医院的具有调度、

指挥、会商功能的房间，设置有监控屏、对讲机、广播话筒等设

备，可与监控室合用。

９２３　对于寒冷或炎热地区，收治区的供暖、空调设备比较重

要，故宜为二级负荷。

９３　供　配　电

９３１　为保证一级负荷的供电要求，可采用双重电源或一路市

电加应急柴油发电机组的方式供电。特级负荷应另设置ＵＰＳ。

９３２　如果平时电气系统的电源容量及可靠性满足方舱庇护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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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要求时，应利用平时系统的电源供电。当平时电气系统的电

源不满足其供电容量或可靠性需求时，也可采用室外新增箱式变

电站或箱式柴油发电机组的方式予以补充。

９３３　方舱庇护医院一般采用多路低压电源进线，并且由平时

的低压配电系统引来，宜采用专线方式，从变电所低压母线处分

开，便于快速实施。当条件限制，需利用平时的低压配电系统的

出线回路，也即与平时的低压配电回路合用时，合用回路应在疫

时专供方舱，同时，应设置隔离电器作断开点，便于恢复平时使

用时拆除连接。

９４　应 急 电 源

９４１　应急电源可采用柴油发电机组，也可采用独立于平时供

电电源的另一路市电。采用另一路市电时，需设置室外箱式变压

器。采用柴油发电机组的方式便于快速实施，避免增加市政

线路。

９４３　不大于５００ｋＷ的柴油发电机组的日用油箱基本上可满足

供油时间不小于８ｈ。设置供油接口是为了采用加油车的方式补

充燃油。当日用油箱不足８ｈ时，可通过供油接口补充燃油。

９４４　不间断电源的供电时间应能保证电源转换期间的可靠供

电，建议不小于３０ｍｉｎ。当设置有柴油发电机组时，也可以采

用１５ｍｉｎ。

９５　低 压 配 电

９５１　设置总配电间，是为便于管理和操作，满足快速实施的

要求。总配电间可单独设置房间，也可利用原建筑的配电房或配

电间。在总配电间内，可实施双路电源的切换、室外进线电源的

接地等。方舱的不同区域可设置分配电间。

９５３　配电箱、控制箱设置在清洁区的目的是便于安全检修和

操作，当条件限制需设置在污染区时，宜设置于专用房间或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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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井内。当无房间、竖井或有房间、竖井但供电距离不满足要求

时，也可设置于污染区的方便维护处，如靠近管理人员的合适位

置挂墙安装等，但该配电箱需要增加带锁防护门及回路标识等，

便于管理人员操作和维护并防止无关人员碰触。

９５４　不同区域的配电箱建议分开设置，当条件不具备需要合

用时，其供给不同区域的配电回路应分开设置，便于检修和操

作，同时减少线路跨区时的封堵工作量，便于快速实施。

９５５　病床区的配电回路通常包括插座及照明回路，采用结合

家具的配电方式较普遍，当条件限制时其照明线槽的敷设高度可

能较低，该区域的人员密集，发生肢体接触用电设施的可能性较

高，因此应设置人身保护的３０ｍＡ剩余电流保护。

９５６　设置３个插座是基于以下考虑：１个供床头柜台灯、１个

供电热毯用电、１个供患者手机充电或其他用电。当不设置电热

毯时，也可以设置２个插座。

９５７　为保证人员的安全健康，紫外杀菌灯在无人时才能开启，

故需要设置延时开关、警告信号装置及门口启停按钮等。安全型

空气消毒设备可用于长时间有人滞留的场所，但不能实现物体的

表面消毒。

９５８　监测与控制的内容见本规程第８．５节。

９６　导线选型与敷设

９６２　不同区域界面的间隙采用封堵措施是为避免病毒、细菌

的跨区传播。

９６３　室外用电设施包括移动式医疗站、移动式ＣＴ站、移动

式检测站、室外母婴间、盥洗间和卫生间及其他室外用电设

施等。

９６４　病患收治区的配电线路若采用线槽或线管于地面明敷，

可能会影响行人及手推车的通行，故不建议采用，当因条件限制

需采取地面明敷方式时，需要采取防护措施并避免对行人或手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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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的通行造成影响。收治区的配电线路尽量采用架空或吊装等方

式敷设，当有地面电缆沟时，也可采用沟内敷设方式。病床区的

配线可采取在家具内设置线槽或穿管等预装式敷设方式。

９７　电 气 照 明

９７２　大空间建筑内的平时照明灯具通常会对病床患者造成眩

光，故只可用作非病床区或病床区非休息时的一般照明及清扫照

明。可利用其全部或一部分灯具，建议在护士站内实现远程

控制。

９７５　夜间照明是为满足患者起夜的需要，由护士站控制开启。

应严格控制夜间照明的照度及照射范围，避免对床位患者造成

影响。

９７７　增补疏散方向标志灯时，可以在通道地面的中央粘贴或

刷涂可清除的疏散指示方向标志，有条件时可以采用蓄光型。

９８　防雷及接地

９８５　室外引入的低压进线电缆的重复接地可在总配电间内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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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智　能　化

１０１　一 般 规 定

１０１１　本条是根据经济性和快速实施的原则确定智能化系统的

最低设置标准。

１０２　信息网络系统

１０２２　当方舱庇护医院的信息网络系统与平时系统共用时，设

为专用子网的目的是保证相互独立，不影响平时的系统功能，并

能快速实施和恢复。

１０２５　无线ＡＰ同时支持内、外网，既可满足医护或管理人员

的需要，也能同时满足病患的需要。

１０２９　人工智能和物联网应用技术主要包括智能机器人的无接

触配送及检测服务、可穿戴式生命特征传感器、污物跟踪管理、

室内导航等。

１０３　广 播 系 统

１０３２　采用独立的广播系统可避免对平时广播系统的改造而影

响平时的功能。同时也便于设置分区控制和便于快速实施。

１０４　视频监控系统

１０４３　工作人员穿脱区指卫生通过内穿、脱防护衣的房间。为

避免工作人员穿、脱防护衣时不规范，造成感染隐患，穿脱区建

议设置监视摄像机，由监控室或指挥室等处的管理人员进行远程

监督和指导。应全程进行录像存储，便于回溯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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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５　出入口控制系统

１０５１　污染区与清洁区、卫生通过的分界处设置门禁点是为防

止污染区患者的无意闯入造成病毒的跨区传播。

１０６　呼叫对讲系统

１０６１　设置呼叫对讲系统，可实现方舱庇护医院内的医护呼

叫、管理呼叫及保安呼叫等功能。对讲机应设置在需要呼叫工作

人员的区域。值班室包括医护值班室和保安值班室等。

呼叫系统可采用有线或无线方式，采用双向呼叫对讲方式，

主机可设置于监控室。根据需要，医护人员和管理人员可配置移

动式对讲机。

工作人员穿脱区指穿、脱防护衣的房间，建议设置固定式对

讲机，免接触式操作。监控室或指挥室的监控人员通过摄像机进

行现场监视的同时，可通过对讲机对工作人员的穿、脱防护衣流

程进行远程指导。

１０６３　护士站设置于病床区，为便于对治安突发情况进行快速

和隐蔽式报警，设置一键报警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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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施工与验收

１１１　一 般 规 定

１１１２　方舱庇护医院宜提前建立施工单位资源库，合理分配施

工范围，各施工单位根据设计方案提前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及专项

施工方案，并做好施工准备，定期配合相关单位进行检查、

演练。

１１１３　本地资源无法满足工程建设需求时，宜从未发生疫情的

周边城市获取，人员、材料等进场应满足当地疫情防控要求。

１１２　材料与设备

１１２４　当条件允许时，耗用品配备宜满足方舱庇护医院整个运

行周期的使用需求，因疫情延期时，需要根据延期时间及时补充

耗用品；当条件不允许时，可根据实际条件配备一段时间的耗用

品，此类情况下，需要形成稳定的耗用品补充机制。

１１３　分部分项施工

１１３１　本条对临时设施的施工作出了规定。

２　为减少对原有建筑的破坏，新增的临时隔断采用破坏性

低的方式进行固定，且此类固定方式要方便拆除。

１１３２　本条对给水与排水系统的施工作出了规定。

１　管道穿岩棉夹心墙板洞时，可不设套管，但需将管道与

岩棉夹心墙板之间的缝隙用抑菌、耐高温、耐腐蚀的中性不燃材

料封堵严实。

１１３３　本条对通风与空调系统的施工作出了规定。

１　当采用非设计材质或形状的风管时，截面积需要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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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面积相符合，接驳处严格密封。

２　风机外安装过滤器建议自带保护壳且为成品，且过滤器

装置或过滤网要方便更换。

１１４　验收与移交

１１４１　方舱庇护医院从建设到投入使用周期短、任务重，验收

环节无法像常规项目逐步开展，这也可能导致验收时出现一些特

殊情况，而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参与能够解决此类问题，加快方

舱庇护医院投入使用。

１１４３　由于改建方舱医院周期短、任务重，故而工程技术资料

无法按照常规工程进行竣工移交，改建方舱医院工程技术资料建

议在工程交付使用后移交，具体移交时间由建设单位与各参与单

位沟通协商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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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运维与管理

１２０５　因疫情防控原因，方舱庇护医院内材料库房需要储备必

需的配套维修工具，尤其是不易携带进出的大型操作机械等。

１２０７　设立本条规定的目的是避免运维人员不必要的频繁进出

重污染区。

１２０１０　采取在线、远程维护方式可以减少运维人员到现场的

次数，降低感染概率。对于故障报修，优先远程故障排除、修

复，远程操控无效的情况下，以最快的方式赶到现场提供维修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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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拆除与恢复

１３１　一 般 规 定

１３１１　为防止病毒扩散，方舱庇护医院拆除时，需要对方舱庇

护医院进行全面杀菌消毒，并对拆除后的材料按比例进行病毒抽

测，确保运离现场的材料均符合防疫要求。

１３２　拆　　除

１３２１　方舱庇护医院拆除应遵循保护性拆除原则，优先拆离医

用设施设备。

１３３　恢　　复

１３３１　方舱庇护医院恢复后应尽量保证大空间建筑的原有功

能，并恢复建筑的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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